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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河北省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杜某某，男，1980 年 6 月 14日出生于唐山市汉沽管理区，

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因涉嫌犯隐瞒犯罪所得

罪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被唐山市公安局汉沽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29 日被取保候审，2017 年 8 月 10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人民检察院以唐汉检公诉刑诉〔2017〕7 号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杜某某犯隐瞒犯罪所得罪，于 2017 年 7月 20 日向本院提

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程海军、王绍贵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杜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2016 年 9 月，被告人杜某某明知是他人非法狩猎的

野生鸟类，仍多次予以收购,其中收购黄眉鹀 4275 只、普通朱雀 15 只，

后其将所收购的野生鸟类饲养于自家院内欲贩卖谋利。2016 年 9 月 29

日，唐山市公安局汉沽分局工作人员在杜某某家院内将上述野生鸟类查

获，并于当日联合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局予以放飞。经张家口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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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所收购的野生鸟类，均属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共价值人民币 42870 元。 

上述主要事实，被告人杜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公

安机关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张家口鼎盛林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

的鉴定意见书，扣押物品清单，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农业局出具的有关活

体鸟类定量的说明材料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杜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赃物，仍予以收购，其行

为已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杜某

某系多次收购赃物，可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其能够自愿认罪，可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并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对

被告人杜某某辩解称其系两次收购野生鸟类并非多次收购的意见，经查，

根据杜某某在侦查阶段的多次供述可证实其系多次收购野生鸟类，其在

庭审中改变原供述，并无合理解释，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杜某某辩解称其收购数量应为 2700 只的意见，经查，根据公安机关

出具的扣押清单及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农业局出具的有关于活体鸟类定量

的说明材料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人杜某某收购野生鸟数量为 4290 只，

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对被告人杜某某在

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之间量刑的建议适当，但根据杜某某的犯

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

款、第三款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杜某某犯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罚金人民币 6000元（罚金自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三十日内履行）。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

直接向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

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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